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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全市高层建筑围护结构的建设和运维，全面提升在建和既有建筑围护结构的防风能力，有效预防和最大程度减少因台风、暴雨等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根据国家、广东省相关技术规范标准，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高层建筑的新建、改建、扩建和立面改造工程中围护结构的设计、施工、验收，以及已竣工验收交付使用的高层建筑围护结构的安全使用与运维活动，适用本指引。
第三条 本指引所称高层建筑围护结构，是指10层及以上或高度超过28m的住宅以及高度超过24m的非单层厂房、仓库和其他民用建筑的幕墙、外门窗、金属屋面、外墙装饰构件等建筑外围护结构。

第二章 设计与施工

第四条 围护结构抗风设计不应低于现行国家规范、标准和广东省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DBJ/T 15-101的要求。
第五条 对于高层建筑、高耸结构以及对风荷载比较敏感的其他建筑，基本风压的取值应适当提高，并应符合有关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
第六条 围护结构抗风设计时，宜分别采用全风向角最大风压力和最大风吸力验算围护结构的承载力及变形。
第七条 建筑物的端部、角部、悬挑较大部位的围护结构，应考虑局部风压增大的影响。
第八条 围护结构应与主体结构有可靠连接，并能适应风荷载及其他作用引起的主体结构变形，必要时可进行连接部位的承载力试验。
第九条 围护结构中幕墙的设计要综合考虑城市景观、周边环境以及建筑性质和使用功能等因素，按照建筑安全、环保和节能等要求，合理控制建筑幕墙的类型、形状和面积。设计文件中应包含建筑投入使用后幕墙的维护、检修要求等。
玻璃幕墙应采用安全玻璃。幕墙用钢化玻璃应经均质处理。玻璃面板应有防坠落的措施。
第十条 新建住宅、党政机关办公楼、医院门诊急诊楼和病房楼、中小学校、托儿所、幼儿园、老年人建筑，不得在二层及以上采用玻璃幕墙。
第十一条 人员密集、流动性大的商业中心，交通枢纽，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等场所，临近道路、广场及下部为出入口、人员通道的建筑，严禁采用全隐框玻璃幕墙。高度4m及以上部位不宜采用全隐框玻璃幕墙，外倾式的斜幕墙不得采用全隐框玻璃幕墙。
以上类型建筑的新建项目在二层及以上安装玻璃幕墙的，应在幕墙下方周边区域合理设置绿化带或裙房等缓冲区域，也可采用挑檐、防冲击雨篷等防护设施。
第十二条 对于施工高度50m及以上的建筑幕墙安装工程，施工单位应当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
第十三条 幕墙开启扇应采取防脱落措施。幕墙开启窗不得采用全隐框构造，应至少两对边采用明框构造。开启扇面积应不大于1.8m2，开启间距不宜大于300mm，应设置安全限位装置。
第十四条 铝合金门窗主要受力杆件所用主型材壁厚应经计算和试验确定，其中门型材截面主要受力部位公称壁厚应不小于2.2mm，窗型材截面主要受力部位公称壁厚应不小于1.8mm。
第十五条 新建高层建筑外墙宜使用内开窗，如使用外开窗和推拉窗，应设置防止窗扇向室外脱落的装置。玻璃压条应放置在室内侧。采用外开窗扇的单扇面积不应超过1.0m2，宽度不大于700mm，高度不大于1400mm。
第十六条 金属屋面体系应按围护结构进行设计，并应具有规定的承载能力、刚度、稳定性和变形协调能力，能满足主体结构的受力变形和温差变形，能满足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要求。
第十七条 金属屋面在风敏感区应采取板材加厚、固定支座加密、螺钉加密、选用钉头直径较大的抗风螺钉、檩条加密等措施，确保金属屋面安全可靠。
第十八条 对满足以下情况的金属屋面体系应进行抗风揭性能检测，检测结果应满足设计要求：
（一）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为一级的金属屋面；
（二）防水等级Ⅰ、Ⅱ级的大型公共建（构）筑物金属屋面；
（三）采用新材料、新板型或新构造的金属屋面。
第十九条 施工图审查机构应根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高层建筑围护结构抗风设计的审查。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合格的，不得使用。
第二十条 幕墙工程建设中的隐蔽工程安装应满足下列要求：
（一）预埋件应在主体结构施工时安装；
（二）隐蔽工程，包括但不限于幕墙构件与主体结构的连接节点、幕墙与主体的封堵、幕墙之间的封堵、幕墙转角、隐框玻璃固定、防火节点、防雷节点、隔烟节点，应按设计要求采取可靠连接措施安装牢固；
（三）隐蔽工程现场验收后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

第三章 检测与验收

第二十一条 围护结构工程施工中各种材料和构件的质量证明文件及相关技术资料应齐全，并符合设计和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第二十二条 围护结构工程施工中原材料应按现行国家和广东省标准，实行材料进场见证取样送检和报验制度。
第二十三条 建筑幕墙工程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102、《金属与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133、《人造板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336和广东省标准《建筑幕墙工程技术标准》DBJ/T 15-270等相关标准规范的规定，进行性能检测及质量验收。
建筑幕墙的性能检测项目应包括气密性能、水密性能、抗风压性能、层间变形性能等，可包括抗风携碎物冲击性能、耐撞击性能等项目。
第二十四条 建筑外门窗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及广东省相关标准规范的规定，进行性能检测及质量验收。
建筑外门窗的性能检测项目应包括气密性能、水密性能、抗风压性能等项目。
第二十五条 金属屋面结构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压型金属板工程应用技术规范》GB 50896及广东省标准《强风易发多发地区金属屋面技术规程》DBJ/T 15-148等相关标准规范的规定，进行性能检测及质量验收。

第四章 运维与排查指引

第二十六条 含有围护结构的建筑交付使用后，围护结构的运维工作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一）建立围护结构维护保养制度，按国家、地方有关标准和《建筑幕墙使用维护说明书》等要求，进行日常使用及常规维护、检修；
（二）制定既有建筑围护结构在台风等极端恶劣天气袭击前后的安全隐患排查和危险处置预案，并组织实施相关排查及隐患处理；
（三）建立完整的既有建筑围护结构安全维护、检修及安全性鉴定档案；
（四）配合政府及有关部门开展既有建筑围护结构安全隐患排查，维护和管理信息采集、统计、更新等工作。
第二十七条 围护结构的日常使用、维护和修缮工作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一）进行日常巡查，做好巡查、报修及处理跟进等相关记录，并对人员进行相关专业技术的培训；
（二）及时制止危及建筑围护结构安全的不良行为；
（三）定期对幕墙的开启窗进行保养，使其保持良好的启闭性能；遇强风、大雨天气，及时锁闭开启窗；
（四）发现幕墙面板、开启窗、室外构件和外墙装饰等破裂、松动，存在坠落风险的，采取必要的临时防护或隔离措施，并及时组织专业人员维修处理；
（五）利用建筑幕墙设置霓虹灯、广告牌等设施的，应当符合相关规定，确保建筑幕墙结构及新增设施的安全性。
第二十八条 幕墙、门窗和外墙装饰等围护结构可依据珠海市《房屋安全排查技术规范》DB 4404/T 24-2022进行例行安全排查（可参考附录表格执行），排查建筑幕墙的外露缺陷、破损和危及幕墙安全的异常现象，具体项目包括：幕墙面板、室外构件、开启窗、受力构件、雨水渗漏及危及幕墙安全不良行为。
当遭遇强风袭击、抗震设防烈度及以上地震、火灾等灾害或突发事故后，应进行例行安全排查，并对受损部位立即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根据检查结果和建筑幕墙的受损程度决定是否进行全面安全排查。全面安全排查应对建筑幕墙全部项目进行抽样排查，具体项目包括：幕墙面板、室外构件、开启窗、受力构件、连接构造、功能性构造。
第二十九条 建筑幕墙竣工验收或者交付使用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安全性鉴定：
（一）面板、连接构件或局部墙面等出现异常变形、脱落、爆裂现象；
（二）遭受台风、地震、雷击、火灾、爆炸等自然灾害或突发事故而造成损坏；
（三）年久失修或已超过原设计使用年限需继续使用的幕墙；
（四）相关建筑主体结构经检测、鉴定存在安全隐患。
建筑幕墙工程自竣工验收交付使用后，原则上每十年进行一次安全性鉴定。
第三十条 既有建筑围护结构安全维护档案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建筑结构竣工图、建筑围护结构竣工图、建筑幕墙使用维护说明书、建筑幕墙物理性能检测报告、幕墙主要材料质量证明等施工阶段技术资料；
（二）围护结构基本概况表、围护结构材料登记表等基本信息，建筑围护结构安全维护有关制度；
（三）建筑围护结构日常维护和安全排查计划，维护、排查、鉴定及整改的记录等文件；
（四）建筑围护结构局部改造资料（如有）。

第五章 台风应急响应与灾后处置

第三十一条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等应依据《广东省城市基础设施及建（构）筑物防御台风、暴雨灾害工作要点》等制度要求进行围护结构工程建设的台风应急响应，制定在建高层建筑围护结构应对台风等极端恶劣天气的应急处置预案，及时进行台风前后的安全隐患排查和危险处置。
第三十二条 既有建筑围护结构的台风应急响应，重点包括以下处置措施：
（一）发布台风等极端恶劣天气预警后，针对围护结构按照例行安全排查的程序进行核验检查，重点针对幕墙面板等构件的破损变形、立柱横梁的位移、开启窗的锁闭等隐患情况进行检查；
（二）台风等极端恶劣天气期间，采取有效防御措施加强防护，及时疏散危险区域人员，设置警示标识，加强巡查，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三）遭遇台风等极端恶劣天气袭击后，立即对受损部位及事发现场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并按例行安全排查程序对受损部位及事发现场进行检查，实时监测受损部位变形情况，必要时可组织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安全性检查或鉴定，并进行修复处理。
台风前后的围护结构安全排查要点可参考附录表格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附录 围护结构安全排查要点表
该表格适用于围护结构安全排查时使用。
围护结构排查要点表
	房屋名称
	
	排查时间
	

	排查时间节点
	□日常/例行排查   □台风、暴雨前排查   □台风、暴雨后排查

	非承重墙体
	□构造不合理，连接方式不当，非承重墙体、门窗洞口过梁有明显变形、裂缝或损坏；
□悬挑构件、雨棚板出现开裂、变形现象；
□外墙饰面层出现脱粘空鼓或脱落的现象。

	女儿墙
	□女儿墙有开裂、风化情况；
□上人屋面女儿墙高度低于1.2m。

	栏杆和扶手
	□阳台、外廊、室内回廊、内天井、上人屋面及室外楼梯等临空处未设置坚固、可靠的防护栏杆；
□临空高度在24m以下，栏杆高度低于1.05m；
□临空高度在24m及24m以上(包括中高层住宅)，栏杆高度低于1.10m；
□上人屋面和交通、商业、旅馆、医院、学校等建筑临开敞中庭的栏杆高度小于1.2m；
□公共场所栏杆离地面0.1m高度范围内留空；
□居住建筑的公共部分、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及儿童专用活动场所的栏杆未采用防止少年儿童攀爬的构造措施，当采用垂直杆件做栏杆时，其杆件净距大于0.11m；
□混凝土栏杆根部有水平裂缝，或顶部有较大的侧向挠度；
□金属栏杆有构件裂缝、拼接变形及损伤、表面缺陷、构件锈蚀等缺陷；
□对于托儿所、幼儿园专用活动场所的楼梯，当楼梯井净宽大于0.20m时未设置防止少年儿童坠落的安全措施；
□楼梯未设扶手，或设置扶手位置不当（楼梯应至少于一侧设扶手，当梯段净宽达三股人流时，应两侧设扶手，达四股人流时宜加设中间扶手）。

	门窗
	□门窗特别是外窗边沿螺丝、窗框、开启件等构件存在松动、脱落、锈蚀、变形；
□窗户特别是外窗玻璃存在变形、破裂、松动等情况，窗玻璃密封胶老化、断裂、脱落。

	建筑幕墙
	幕墙面板
	□脆性面板有破碎、破裂；
□脆性面板有缺损；
□面板有松动、松脱、剥离等损伤现象；
□面板之间有不正常挤压、错位或变形。

	
	室外构件
	□脆性构件有破碎、破裂等现象；
□构件有松动、松脱、裂纹等现象；
□构件有不正常挤压、错位或变形。

	
	开启窗
	□铰链、风撑、执手、锁点、锁座等五金配件有损坏、松脱或缺失；
□固定开启窗五金配件的螺钉有损坏、缺失或严重锈蚀；
□开启窗启闭受阻、明显下坠或变形。

	
	受力构件
	□构件有松动、移位、裂纹等现象；
□构件之间有不正常挤压、错位或变形；
□构件的外露连接及紧固件有损坏、缺失或严重锈蚀。


围护结构排查要点表（续）
	房屋名称
	
	排查时间
	

	建筑幕墙
	雨水渗漏
	□幕墙室内侧有严重渗漏现象；
□开启窗闭合不紧密、胶条不连续，有功能性损坏和障碍且下雨时会连续渗漏；
□密封胶有脱胶、开裂、起泡现象。

	
	不良行为
	□幕墙受力构件、连接构造、防火封堵和防雷连接有被拆卸、更改等现象；
□室内吊顶、窗帘、隔墙等直接固定在幕墙受力构件上；
□擅自在幕墙上设置霓虹灯、招牌及广告等设施或在幕墙构件上附加其他设施及荷载；
□幕墙的清洗、内装修对面板等构件产生损伤。

	金属屋面
	屋面主体
构件
	□金属屋面整体构造不合理，连接方式不当；
□屋面板有明显的下垂、波浪形起伏或局部塌陷等变形情况；
□屋面板有撕裂、折痕、鼓包、大面积锈蚀、穿孔等损伤情况；
□钢梁、檩条等有明显弯曲、下垂、扭曲、局部凹陷等变形情况；
□钢梁、檩条等有裂缝、严重锈蚀等损伤情况；
□檩间拉条、斜拉条、撑杆有松动、缺失、弯曲等情况；
□屋面水平支撑、柱间支撑有节点焊缝、螺栓破损等情况。

	
	连接节点与
紧固件
	□主要焊缝有脱焊、锈蚀、未焊透、裂纹等情况；
□螺栓、螺丝、铆钉等有缺失、断裂、松动、滑移、锈蚀、垫圈缺失等情况；
□固定屋面板的T型支座、固定夹具等有滑移、变形、脱焊、螺栓松动等情况；
□立边咬合型屋面的咬合口有张开、松动、变形，锁边有变形、开裂或成型不良等情况；
□檐口、屋脊、山墙边角等风荷载敏感区有紧固件和支座松动，未做加密设计等情况。

	
	排水系统
	□天沟、檐沟有堵塞、锈蚀、变形、渗漏、坡度不足等情况；
□落水口、雨水斗有杂物堵塞、数量不足、固定松动等情况；
□存在未设置溢流口、溢流口设置不合理、堵塞等情况。

	
	雨水渗漏
	□金属屋面内侧有严重渗漏现象；
□屋面板接缝、密封胶有开裂、缝隙或老化等现象。

	
	其他检查
要点
	□擅自在金属屋面上安装光伏系统、广告牌等设备或附加其他设施及荷载；
□边缘泛水板有翘起、裂缝、锈蚀或与屋面板分离等情况；
□天窗、通风器、风机、避雷带、光伏支架等屋面附属物有底座松动、固定不牢等；
□屋面有未清理或加固的杂物、材料、设备等情况；
□风口百叶、防护网有破损、松动等情况。

	非金属屋面及地下空间排水
	□屋面出现渗漏现象；
□屋面的雨水落水口、落水管存在杂物，落水管线出现开裂、脱落、渗水等；
□排查地下车库、地下室及人防、首层出入口，对低于室外地面易发生雨水倒灌的部位，出入口未配备挡水板、或未准备防汛沙袋；
□排查所有排水泵运转及排水情况；
□室外散水损坏以及排水系统不通畅。

	排查单位
	
	排查人员
	

	注：栏杆高度应从楼地面或屋面至栏杆扶手顶面垂直高度计算，如底部有宽度大于或等于0.22m，且高度低于或等于0.45m的可踏部位，应从可踏部位顶面起计算。



